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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12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

2015-037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5

年11月23日向全体董事、 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

知，并于2015年11月25日召开。应参会董事11名，实际参会董事11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关

于机构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公司职能部门增设营销管理部；原科技与市场部更名

为科技部。 同时，原科技与市场部的产品规划及市场有关的职能划转到营销管理部，工艺

技术管理职能划转到生产运营部。 董事会秘书处更名为董事会办公室。

表决结果：同意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144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2015-066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部分全数字超声

诊断系统取得了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全数字超声诊断系统

规格型号：WED-260、WED-280、WED-360、WED-380、WED-9618plus

注册证编号：粤械注准20152231209

注册证批准日期：2015年11月04日

注册证有效期至：2020年11月03日

产品适用范围：适用于腹部、妇产科、小器官、泌尿科的临床超声检查和心血管的超声

筛查。

备注：产品原注册号为粤食药监械（准）字2011第2230233号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 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超声诊断设备的市场

拓展力，所涉及的产品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70

证券简称：华声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85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保险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1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保险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作为发

起人之一，参与发起设立百安互联网保险（贵安新区）股份有限公司。 本事项尚需公司股

东大会审批、中国保监会核准，相关信息详见2015年11月18日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2015年11月25日，公司与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重庆市博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惠为嘉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亿辉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粤泰集团有限

公司签署《百安互联网保险（贵安新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

2015-103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

司已于2015年7月6日发布《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60），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冠

福股份，股票代码：002102）于2015年7月6日起停牌。 2015年9月1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79），10月15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3），9月23日、9月30日、10月14日、10

月22日、10月29日、11月5日、11月12日、11月19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5-080、2015-081、2015-082、2015-084、2015-094、2015-095、

2015-096、2015-102），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1月26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有两大重组事项，一是拟剥离陶瓷制造、竹木生产等重要资产；二是拟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江苏宝众宝达药业有限公司”的100%股权。

目前，公司与标的公司及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评估师、律师等相关各方仍

在紧张有序、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最终完成，独立财务顾问及其他

机构正在开展本次重组报告书及相关材料编制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以后

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因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继续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122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5-123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万威国际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万威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票代码167.HK）于2015年11月25日发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中期业绩公布》。 该公告相关内容可登录香港交易所网站（http://www.hkexnews.

hk）查询。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1113

股票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64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1月24日，“纺织之光” 2015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教育奖励大会在

北京召开。大会重点颁发了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品质聚酰胺6纤维高效率低能耗智能化生产关键技术” 的项

目获得了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把技术创新摆在首要位置， 本次获奖不仅肯定了公司的科学研

究、技术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的成就，同时也鼓励了公司发挥自主知识产权，创

造更多的新技术， 提高公司产品的差异率及自身核心竞争力， 为中国纺织工业做更多贡

献。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501

证券简称：航天晨光 编号：临

2015

—

040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11月24日召开的五届十五次董事会聘任黄国锴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 黄国锴先生目前尚未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承诺将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最近一

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 在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之前，将由公司原董秘陆卫杰先生

继续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707

证券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15-046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与有关各方

论证和协商，该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11月26日起停牌不超

过30日。

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

构开展相关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关于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本基金” ）将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 本次定期份额折算

的基准日为2015年12月1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H股A份额(场内简称：H股A，代码：150175)、银华H股

份额（场内简称：H股分级，代码：161831）。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H股A份额和H股B份额按照基金合同“四、基金份额的分类与净值计算规则” 进行净值计算，对H股

A份额的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 每2份银华H股份额将按1份H股A份额获得约定应得收益的新增

折算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H股A份额和H股B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1:1的比例。

对于H股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即H股A份额每个定期折算

期间期末即11月30日份额净值超出本金1.0000元部分， 将折算为场内银华H股份额分配给H股A份

额持有人。银华H股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2份银华H股份额将按1份H股A份额获得新增银华H股份额的分

配。持有场外银华H股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银华H股份额的分配；持有

场内银华H股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银华H股份额的分配。 经过上述份

额折算，H股A份额和银华H股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本基金将对H股A份额和银华H股份额进

行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

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进行H股A份额上一定期折算期间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时，以

下公式中每份H股A份额期末资产净值等于当期定期折算期末11月30日的H股A份额每份资产净值。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2、H股B份额

每个会计年度12月份的定期份额折算不改变H股B份额净值及其份额数。

银华H股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

基金财产；银华H股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4、举例

假设本基金成立后某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为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H股A份额、H股B份额、

银华H股场外份额及银华H股场内份额的规模依次为5亿份、5亿份、10亿份和10亿份，H股A份额期末份

额净值为1.0700元，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H股份额净值为0.9930元，则，

折算后：

H股A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银华H股份额的折算比例=（1.0700-1.0000）/0.9930=0.070493454；

银 华 H 股 份 额 持 有 人 新 增 的 银 华 H 股 份 额 的 折 算 比 例 =0.5 × (1.0700-1.0000)/0.

9930=0.035246727。

本基金折算后，H股A份额5亿份， 同时， 新增的场内银华H股份额数=500,000, � 000×

0.070493454=35,246,727份；

H股B份额5亿份；

银华H股场外份额数=1,000,000,000+1,000,000,000×0.035246727=1,035,246,727.00份；

银华H股场内份额数=1,000,000,000+1,000,000,000×0.035246727=1,035,246,727份。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5年12月1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赎

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H股分级、H股A、H股B交易正常。 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

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H股B在整个定期折算期间交易正常进行。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5年12月2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

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H股分级、H股A暂停交易。 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

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5年12月3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

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

务，H股分级、H股A于当日10:30恢复交易。

五、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3日H股分级即

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2日的H股分级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元）；2015年12月3

日H股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2日的H股A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于H

股分级、H股A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应

得收益后与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2015年12月3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

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本基金H股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场内银华H股份额分配给H股A份额的持有

人，而银华H股份额为跟踪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H股A

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由于H股A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银华H股份额数和场内银华H股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H股A份额或场内银华H股份额的

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银华H股份额的可能性。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

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3333(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6日

关于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暂停及恢复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1

月

26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恒生国企指数分级

场内简称 H股分级

基金主代码 16183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和《银华恒生中

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

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12月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5年12月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

起始日

2015年12月1日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定期

折算基准日。 本基金将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对本基金银

华H股份额及H股A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为保证折算期

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5年12月1日以及

2015年12月2日暂停本基金银华H股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5年12月3日

恢复赎回日 2015年12月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

日

2015年12月3日

恢复申购、赎回及定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2015年12月2日办理完毕，因此本

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5年12月3日起恢复本基金银华H股份额

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H股分级 H股A H股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161831 150175 15017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 \恢复申购 、赎

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银华H股份额可以进行场内与场外的申购和赎回，也可

上市交易；下属分级份额中H股A份额与H股B份额只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可单独进行申购

或赎回。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银华H股份额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情况进

行说明，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

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3333(免长途话费)。

3、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6日

关于银华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华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银华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本基金” ）

将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 本次定期份额折算

的基准日为2015年12月1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银华300份额（场内简称：300分级，代码：161811）、银

华300A份额(场内简称：银华300A，代码：150167)。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银华300A份额和银华300B份额按照基金合同“五、基金份额的分类与净值计算规则” 进行净值计

算，对银华300A份额的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每2份银华300份额将按1份银华300A份额获得约定

应得收益的新增折算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银华300A份额和银华300B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1:1的比例。

对于银华300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即银华300A份额每个定期折算期间期末即11月30日份额

净值超出本金1.000元部分，将折算为场内银华300份额分配给银华300A份额持有人。 银华300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每2份银华300份额将按1份银华300A份额获得新增银华300份额的分配。 持有场外银华300份

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银华300份额的分配； 持有场内银华300份额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银华300份额的分配。 经过上述份额折算，银华300A份额

和银华3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将对银华300A份额和银华300份额

进行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

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进行银华300A份额上一定期折算期间累计约定应得收益的定期份

额折算时，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银华300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银华300份额的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

财产。

2、银华300B份额

每个定期折算期间的定期份额折算不改变银华300B份额净值及其份额数。

银华300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

基金财产；银华300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4、举例

假设本基金成立后某个会计年度12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为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银华300A份额、银

华300B份额、银华300场外份额及银华300场内份额的规模依次为5亿份、5亿份、10亿份和10亿份，银华

300A份额期末份额净值为1.065000000元，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300份额净值为0.994000000元，则，

折算后：

银华 300A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银华 300份额的折算比例 =（1.065000000-1.000）/0.

994000000=0.065392354；

银 华 300 份 额 持 有 人 新 增 的 银 华 300 份 额 的 折 算 比 例 =0.5*� (1.065000000-1.000)/0.

994000000=0.032696177。

本基金折算后， 银华300A份额5亿份， 同时， 新增的场内银华300份额数=500,000,000×

0.065392354=32,696,177份；

银华300B份额5亿份；

银华300场外份额数=1,000,000,000+1,000,000,000×0.032696177=1,032,696,177.00份；

银华300场内份额数=1,000,000,000+1,000,000,000×0.032696177=1,032,696,177份。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5年12月1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赎

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银华300A、银华300B交易正常。 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

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银华300B在整个定期折算期间交易正常进行。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5年12月2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

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银华300A暂停交易。 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

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5年12月3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

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

务，银华300A于当日10:30恢复交易。

五、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3日银华300A即

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2日的银华300A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于银华

300A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收益后与

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2015年12月3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本基金银华300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场内银华300份额分配给银华300A份额

的持有人，而银华300份额为跟踪沪深300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银华

30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由于银华300A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银华300份额数和场内银华300份额经折算后的份

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银华300A份额或场内银华

300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银华300份额的可能性。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

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3333(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6日

关于银华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

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暂停及恢复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1

月

26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沪深300指数分级

场内简称 300分级

基金主代码 16181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银华沪深300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和《银

华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

称“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12月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5年12月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年12月1日

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

定期折算基准日。 本基金将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对

本基金银华300份额及银华300A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

务，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决定

于2015年12月1日以及2015年12月2日暂停本基金银华300

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5年12月3日

恢复赎回日 2015年12月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5年12月3日

恢复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2015年12月2日办理完毕，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5年12月3日起恢复本基金银

华300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

基金简称

300分级 银华300A 银华300B

下属分级基金的

交易代码

161811 150167 150168

该分级基金是否

暂停 \恢复申购 、

赎回、定期定额投

资

是 -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银华300份额只可以进行场内与场外的申购和赎回，但不

上市交易；下属分级份额中银华300A份额与银华300B份额只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可单独

进行申购或赎回。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银华300份额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情况进

行说明，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

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3333(免长途话费)。

3、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6日

关于银华中证

800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 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简称“本基金” ）将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 本次定期份额折算

的基准日为2015年12月1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银华800份额(场内简称：800分级，代码：161825)、中证

800A份额(场内简称：中证800A，代码：150138)。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中证800A份额和中证800B份额按照基金合同“四、基金份额的分类与净值计算规则” 进行净值计

算，对中证800A份额的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每2份银华800份额将按1份中证800A份额获得约定

应得收益的新增折算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中证800A份额和中证800B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1:1的比例。

对于中证800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即中证800A份额每个定期折算期间期末即11月30日份额

净值超出本金1.000元部分，将折算为场内银华800份额分配给中证800A份额持有人。 银华800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每2份银华800份额将按1份中证800A份额获得新增银华800份额的分配。 持有场外银华800份

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银华800份额的分配； 持有场内银华800份额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银华800份额的分配。 经过上述份额折算，中证800A份额

和银华800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将对中证800A份额和银华800份额

进行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

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进行中证800A份额上一定期折算期间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

时，以下公式中每份中证800A份额期末资产净值等于当期定期折算期末11月30日的中证800A份额参考

资产净值。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中证800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银华800份额的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

财产。

2、中证800B份额

每个会计年度12月份的定期份额折算不改变中证800B份额净值及其份额数。

银华800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

基金财产；银华800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4、举例

假设本基金成立后某个会计年度12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为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中证800A份额、中

证800B份额、银华800场外份额及银华800场内份额的规模依次为5亿份、5亿份、10亿份和10亿份，中证

800A份额期末份额净值为1.070元，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800份额净值为0.993元，则，

折算后：

中证800A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银华800份额的折算比例=（1.070-1）/0.993=0.070493454；

银华800份额持有人新增的银华800份额的折算比例=0.5*� (1.070-1)/0.993=0.035246727。

本基金折算后， 中证800A份额5亿份， 同时， 新增的场内银华800份额数=500,000, � 000×

0.070493454=35,246,727份；

中证800B份额5亿份；

银华800场外份额数=1,000,000,000+1,000,000,000×0.035246727=1,035,246,727.00份；

银华800场内份额数=1,000,000,000+1,000,000,000×0.035246727=1,035,246,727份。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5年12月1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赎

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中证800A、中证800B交易正常。 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

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中证800B在整个定期折算期间交易正常进行。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5年12月2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

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中证800A暂停交易。 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

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5年12月3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

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

务，中证800A于当日10:30恢复交易。

五、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3日中证800A即

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2日的中证800A的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于中证

800A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收益后与

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2015年12月3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本基金中证800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场内银华800份额分配给中证800A份额

的持有人，而银华800份额为跟踪中证800等权重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

此中证80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

风险。

（三）由于中证800A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银华800份额数和场内银华800份额经折算后的份

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中证800A份额或场内银华

800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银华800份额的可能性。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

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3333(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6日

关于银华中证

800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暂停及

恢复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1

月

26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中证800等权指数增强分级

场内简称 800分级

基金主代码 16182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

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和《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12月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5年12月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年12月1日

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

定期折算基准日。 本基金将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对

本基金银华800份额及中证800A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

务，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决定

于2015年12月1日以及2015年12月2日暂停本基金银华800

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5年12月3日

恢复赎回日 2015年12月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5年12月3日

恢复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2015年12月2日办理完毕，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5年12月3日起恢复本基金银

华800份额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

基金简称

800分级 中证800A 中证800B

下属分级基金的

交易代码

161825 150138 150139

该分级基金是否

暂停 \恢复申购 、

赎回、定期定额投

资

是 -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银华800份额只可以进行场内与场外的申购和赎回，但不

上市交易；下属分级份额中证800A份额与中证800B份额只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可单独进

行申购或赎回。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银华800份额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业务的情况进

行说明，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

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3333(免长途话费)。

3、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6日

关于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本基金” ）将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 本次定期份额折算

的基准日为2015年12月1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银华转债份额(场内简称：中证转债，代码：161826)、转

债A级份额(场内简称：转债A级，代码：150143)。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转债A级份额和转债B级份额按照基金合同“四、基金份额的分类与净值计算规则” 进行净值计算，

对转债A级份额的应得收益进行定期份额折算，每10份银华转债份额将按7份转债A级份额获得约定应得

收益的新增折算份额。

在基金份额折算前与折算后，转债A级份额和转债B级份额的份额配比保持7:3的比例。

对于转债A级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即转债A级份额每个定期折算期间期末即11月30日份额净

值超出本金1.000元部分，将折算为场内银华转债份额分配给转债A级份额持有人。 银华转债份额持有人

持有的每10份银华转债份额将按7份转债A级份额获得新增银华转债份额的分配。 持有场外银华转债份

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外银华转债份额的分配；持有场内银华转债份额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将按前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场内银华转债份额的分配。 经过上述份额折算，转债A级份额

和银华转债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本基金将对转债A级份额和银华转债份额

进行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

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进行转债A级份额上一定期折算期间应得收益的定期份额折算时，

以下公式中每份转债A级份额期末资产净值等于当期定期折算期末11月30日的每份转债A级份额参考

资产净值。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1、转债A级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后转债A级份额的份额数 =�定期份额折算前转债A级份额的份额数

转债A级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银华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

财产。

2、银华转债B级份额

每个会计年度12月份的定期份额折算不改变转债B级份额净值及其份额数。

3、银华转债份额

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转债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银华转债份额的份额数 =�定期份额折算前银华转债份

额的份额数 +�银华转债份额持有人新增的银华转债份额的份额数

银华转债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

基金财产；银华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4、举例

例一、假设本基金成立后某年12月第一个工作日为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转债A级份额、转债B级份

额、银华转债场外份额及银华转债场内份额的规模依次为7亿份、3亿份、10亿份和10亿份，转债A级份额

期末份额净值为1.045元，定期份额折算后银华转债份额净值为0.993元，则，

折算后：

转债A级份额持有人新增的场内银华转债份额的折算比例=（1.045-1）/0.993=0.04531722；

银华转债份额持有人新增的银华转债份额的折算比例=0.7*� (1.045-1)/0.993=0.03172205。

本基金折算后， 转债A级份额7亿份， 同时， 新增的场内银华转债份额数=700,000,000×

0.04531722=31,722,054份；

转债B级份额3亿份；

银华转债场外份额数=1,000,000,000+1,000,000,000×0.03172205=1,03,172,205.00份；

银华转债场内份额数=1,000,000,000+1,000,000,000×0.03172205=1,03,172,205份。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5年12月1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赎

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转债A级、转债B级交易正常。 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及份额折算比例。 转债B级在整个定期折算期间交易正常进行。

（二）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5年12月2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

及配对转换业务,转债A级暂停交易。 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5年12月3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

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赎回、转托管及配对转换业务，转债

A级于当日10:30恢复交易。

五、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3日转债A级即

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2日的转债A级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 由于转债A级

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本次定期折算的折算期间的约定收益后与2015年

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2015年12月3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本基金转债A级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将折算为场内银华转债份额分配给转债A级份额的

持有人，而银华转债份额为跟踪中证转债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转债A

级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由于转债A级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银华转债份额数和场内银华转债份额经折算后的份

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转债A级份额或场内银华转

债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场内银华转债份额的可能性。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yhfund.com.cn或

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3333(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6日

关于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

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暂停及恢复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1

月

26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

场内简称 中证转债

基金主代码 161826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和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5年12月1日

暂停赎回的原因说明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每个会计年度12月第一个工作日为基金

定期折算基准日。 本基金将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对

本基金银华转债份额及转债A级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

务，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决定

于2015年12月1日以及2015年12月2日暂停本基金银华转

债份额的赎回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赎回日 2015年12月3日

恢复赎回的原因说明

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2015年12月2日办理完毕，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5年12月3日起恢复本基金银

华转债份额的赎回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

基金简称

中证转债 转债A级 转债B级

下属分级基金的

交易代码

161826 150143 150144

该分级基金是否

暂停\恢复赎回

是 -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银华转债份额只可以进行场内与场外的申购和赎回，但不上市交

易；下属分级份额中转债A级份额与转债B级份额只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可单独进行申购或赎回。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银华转债份额暂停赎回业务的情况进行说明。本基

金管理人已于2015年10月29日发布公告， 自2015年10月30日起暂停本基金银华转债份额的申购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及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78－3333(免长途话费)。

3、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6日


